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金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追加承诺完成后股本结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披露了《股东追加承诺公告》，公司股

东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其在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前

持有的本公司

４４６６１０９８

股无限售流通股将自公司本次新增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进行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公司董事会受股东山东鲁能集团公司委托到

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有关股份限售业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锁

定登记结果报表》，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４４６６１０９８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性质已变更为限售股份。

本次变更前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总股本

１５０７５００００

股，其中：无

限售流通股

１４９１１２０００

股、有限售流通股

１６３８０００

股。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总股本

１５０７５００００

股，其中：无

限售流通股

１０４４５０９０２

股、有限售流通股

４６２９９０９８

股。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2011年8月23日 星期二

B005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０３０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以

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上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公司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方式：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

１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公司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详见本通知附件

２

）；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选举冷荣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

２

、审议《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以信用方式向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等值

５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为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履约保函担保额度

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

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北路

７００６

号长城开发大厦 董事会办公室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谨慎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五、其它事项

１

、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５

（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０００９５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０５２８５

（

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７５０７５

（

５

）联 系 人：葛伟强 李丽杰

２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审 议 议 题 投 票 指 示

１

选举冷荣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以信用方式向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等值

５

亿元

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为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履约保函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附件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２１

；投票简称：开发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３

，以

４．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４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具体情况如

下：

议案序号 议 案 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全部下述

４

个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元

１

选举冷荣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以信用方式向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等值

５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

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为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履约保函担保额度的议案

４．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通过身份验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

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

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３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９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郭现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２３８

，

４６２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８．２１９％

。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和部分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同意将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偶合器、单体支柱、金属顶梁、刮板输送

机、带式输送机、液压支架、立柱、千斤顶及其配件、采煤机、掘进机制造和销

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上述经营项目国

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凭有效证件经营，未获审批

前不得经营）”变更为“煤矿机械的生产、制造、销售及维修服务”，并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相关内容，且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２３８

，

４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国旺律师、李婕妤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１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０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９

）。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安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４１０５８１１００００１４９０

（未变），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煤矿机械生产、销售

及维修服务（上述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

的凭有效证件经营，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其他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１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点

－１２

点

２

、召开地点：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朱星河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有

１０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共

５１

，

７５１

，

８９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４．６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之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１

，

７５１

，

８９９

股，占参加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

司章程》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之议案》。

增补王金本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同意

５１

，

７５１

，

８９９

股，占参加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恒大高新

２０１１－００６

号《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胡海若、罗小平

结论意见：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和《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０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星期二）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五）以非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

９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董事

９

人，分别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民先生、王一江先生、刘

俊先生、孙建忠先生、李锁云先生、吴江龙先生、陈开成先生、黄国良先生、韩学松先生。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了会议议案。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一）选举王民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选举刘俊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选举黄国良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王民先生、刘俊先生、黄国良先生的详细资料见附件。

二、关于增补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吕晓宁先生因工作繁忙，本着对公司和股东负责的态度，已经书面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吕晓宁先生自动失去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资格。

为促进公司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等重大决策更加科学、高效，公司董事长提名吴江龙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

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吴江龙先生的详细资料见附件。

三、关于增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计划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只能由非执行董事担

任。 为满足上述要求，董事吴江龙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董事吴江龙先生的辞

职符合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起生效。

董事吴江龙先生在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主动了解并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和

资料，促进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策的程序化、科学化。 公司对吴江龙先生的敬业精神、辛勤劳动以及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公司董事长提名陈开成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陈开成先生的详细资料见附件。

四、关于聘任联席公司秘书的议案

（一）聘任沈施加美女士为联席公司秘书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聘任费广胜先生为联席公司秘书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沈施加美女士、费广胜先生的详细资料见附件。

五、关于聘任公司授权代表的议案

（一）聘任沈施加美女士为公司授权代表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聘任吴江龙先生为公司授权代表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

一、王民先生的详细资料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王民，男，汉族，山东昌邑人，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出生，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 校 专 业 学历

／

学位

１９７５．０９－１９７８．０９

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起重输送机械 大专

／

１９９２．０９－１９９６．０５

江苏理工大学 管理工程 硕士研究生

／

硕士

期间

：１９９２．０９－１９９３．０７

为脱产学习

２００９．０７－２０１０．０８

长江商学院

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力

提升培训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１９７０．０７－１９７２．１０

徐州矿务局垞城煤矿 工人 生产

１９７２．１０－１９７５．０９

徐州重型机械厂 工人

、

团支部书记 生产

１９７８．０９－１９８４．０６

徐州重型机械厂 技术员

、

助理工程师

、

工 程师 技术

１９８４．０６－１９８５．０６

徐州重型机械厂

车间副主任

、

主任

、

厂工会主要负

责人

企业管理

１９８５．０６－１９９２．０８

徐州重型机械厂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企业管理

１９９２．０８－１９９２．０９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营销

公司

副总经理

、

党总支书记 企业管理

１９９３．０７－１９９７．０５

徐州装载机厂 常务副厂长

、

厂长

、

党委副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企业管理

１９９７．０５－１９９９．０２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

、

董事

、

副总经理 企业管理

徐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企业管理

１９９９．０２－２０００．０３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

副董事长 企业管理

徐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

总经理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０．０３－２００２．０６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２．０６－２００６．０１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６．０１－２００９．１１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９．１２

至今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总裁

、

党委书记 企业管理

主要兼职情况：

兼职期间 兼职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２００４．０９

至今 徐州徐工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４．０９

至今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６．０６

至今 力士

（

徐州

）

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８．０４

至今 徐州罗特艾德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８．０６

至今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８．０９

至今 南京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企业管理

（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３１

，

４０８

股。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二、刘俊先生的详细资料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刘俊，男，汉族，江苏省如东县人，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 校 专 业 学历

／

学位

１９８２．０９－１９８６．０７

南京师范大学 马列理论 本科

／

学士

１９９８．０９－２００１．０７

南京师范大学 诉讼法学 硕士研究生

／

硕士

２００５．０９－２００８．１２

南京师范大学 诉讼法学 博士研究生

／

博士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１９８６．０８－１９９４．０４

南京师范大学德育教研室 教师 教学

、

科研

１９９４．０５－２００１．０３

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 教师 教学

、

科研

２００１．０３

至今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师 教学

、

科研

主要兼职情况：

兼职期间 兼职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１９９６．０４

至今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业务

２００４．０７

至今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人民监督员 检察监督

２００４．０７

至今 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人民陪审员 陪审案件

２００７．１０

至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０．０７

至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企业管理

（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０

股。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否。

三、黄国良先生的详细资料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黄国良，男，汉族，浙江临海人，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出生，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 校 专 业 学历

／

学位

１９８７．０９－１９９１．０７

中国矿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本科

／

学士

１９９６．０９－１９９９．０７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会计学 硕士研究生

／

硕士

２００３．０９－２００９．０６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

博士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１９９１．０７－１９９６．１２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助教 教书

１９９７．０１－２０００．０１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讲师

／

会计系副主任 教书

２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５．１２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副教授

／

会计系主任 教书

２００６．０１－２００７．１０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

工商系主任 教书

２００７．１１

至今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

副院长 教书

主要兼职情况：

兼职期间 兼职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２００９．０４

至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企业管理

（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０

股。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否。

四、吴江龙先生的详细资料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吴江龙，男，汉族，重庆忠县人，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出生，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科学历，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会计师。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 校 专 业 学历

／

学位

１９７９．０９－１９８１．０７

黑龙江省牡丹江东宁商校 财务管理 中专

／

１９８５．０３－１９８７．０３

黑龙江省财贸学院 企业管理 大专

／

１９８８．０９－１９９１．０７

哈尔滨工业大学 财务管理 本科

／

２００２．０６－２００５．０６

南京大学 工商管理

／

硕士

２００８．０９－２０１１．０６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

博士

２００９．０７－２０１０．０８

长江商学院

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

力提升培训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１９８１．０９－１９９１．０５

黑龙江东方红林业局 财务科会计 财务管理

１９９１．０５－１９９３．０３

黑龙江东方红林业局 财务科副科长 财务管理

１９９３．０３－１９９４．０９

徐州筑路机械厂 财务科科长 财务管理

１９９４．０９－１９９５．０６

徐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部长 财务管理

１９９５．０６－１９９５．１０

徐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部长 财务管理

１９９５．１０－１９９７．０７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起重机

械分公司

总会计师 财务管理

１９９７．０８－２００２．０６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会计师

、

财务部部

长

、

资产财务部部长

财务管理

２００２．０６－２００３．０４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

总会计师

、

资产财

务部部长

财务管理

２００３．０４－２００４．０１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

总会计师

、

资产财

务部部长

财务管理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４．０１－２００７．０３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

总会计师 财务管理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７．０３－２００９．１１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

、

董事

、

总会计

师

财务管理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

、

董事 财务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

、

董事 财务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

、

董事

、

财务负

责人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９．１２

至今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

、

董事 财务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

、

董事 财务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

、

董事

、

副总

裁

、

财务负责人

企业管理

主要兼职情况：

兼职期间 兼职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２００４．０９

至今 徐州徐工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董事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４．０９

至今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６．０８

至今 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６．０８

至今 徐州赫思曼电子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７．０８

至今 徐州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８．０９

至今 南京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 企业管理

（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１２

，

７０８

股。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五、陈开成先生详细资料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陈开成，男，汉族，中国香港人，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美国注册会计师。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 校 专 业 学历

／

学位

１９７３．０９－１９７６．０７

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 英语

１９７９．０９－１９８２．０７

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 西方会计学 研究生

／

硕士

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０４．０１

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商学院 企业金融管理 研究生

／

工商管理硕士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位 工作内容

１９８２．０７－１９８８．１２

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 副总经理 投资项目咨询

，

审计

１９９６．１２－１９９８．０５

中国蓝带啤酒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市公司管理

１９９８．０６－２０００．０３

国基资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市公司管理

２０００．０３－２００１．０６

中华万维

（

香港

）

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公司上市准备

２００１．０９

至今 中远

（

香港

）

工贸控股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财务会计管理

，

投资项目研

究和运作

主要兼职情况：

兼职期间 兼职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２０１１．０５

至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企业管理

（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０

股。

＠

（三）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否。

六、沈施加美女士的详细资料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沈施加美，女，中国香港人，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香港特许秘书公会特许秘书及香港董事学会资深会员。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 校 专 业 学历

／

学位

１９７６．１０－１９７９．０６

香港理工学院 企业服务及行政管理 本科

／

２００４．１０－２００６．０６

香港城市大学 工商管理

／

硕士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１９７９．０６－１９９３．１２

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秘书事务部专业人员 秘书服务

１９９４．０１－２００２．０１

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及登

时捷有限公司

公司秘书事务部董事 秘书及管理服务

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０５．１２

卓佳集团 企业服务部董事

公司策略发展

、

秘书及管理服

务

２００６．０１

至今

卓佳集团

／

卓佳专业商务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

、

企业服务及中国

顾问服务部门联席主管

公司策略发展

、

秘书及管理服

务

主要兼职情况：

兼职期间 兼职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２００５．１０

至今 泓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秘书 秘书服务

２００５．１１

至今 百盛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秘书 秘书服务

２００６．０８

至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书 秘书服务

２０１０．０８

至今 中国仁济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秘书 秘书服务

（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０

股。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七、费广胜先生的详细资料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费广胜，男，汉族，安徽合肥人，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出生，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

师，工程师，具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 校 专 业 学历

／

学位

１９８５．０９－１９８９．０７

安徽工学院 焊接工艺与设备 本科

／

学士

１９９５．０９－１９９９．０４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研究生

／

硕士

２００９．０７－２０１０．０８

长江商学院

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力

提升培训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１９８９．０８－１９９０．０９

徐州装载机厂结构车间 技术员 技术

１９９０．１０－１９９３．１２

徐州装载机厂技术处 技术员 技术

１９９４．０１－１９９４．０９

徐州装载机厂技术处 处长助理 技术管理

１９９４．０９－１９９５．０６

徐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铲运机械分

公司工程部

工装工具部门经理 设备管理

１９９９．０５－２００６．０１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

证券部

部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６．０１－２００７．０７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

证券审

计部部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７．０７－２００９．１１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

书

、

证券审计部部长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１０．０２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

证券部

部长

企业管理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分

公司

副总经理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０．０２

至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

证券部

部长

企业管理

主要兼职情况：

兼职期间 兼职单位 职 位 工作内容

２０００．０３

至今 徐州工程机械上海营销有限公司 董事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５．０９

至今 青海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企业管理

（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１

，

２０６

股。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１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３１３

号）。 该批复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印发。 该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

５９３

，

０４２

，

９６９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含超额配售

７７

，

３５３

，

４３１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全部为普通股。完成本次发

行后，公司可以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完成本次发行后，转化社保基金持有的公司不超过

５９

，

２６９

，

９１３

股国有股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特此公告。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胡小龙先生为第四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未获

得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二）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三）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

３

栋）

（四）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先生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文

文、李赛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８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５．４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

）选举蔡健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蔡健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邓志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邓志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胡小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得票数

１８

，

７８２

，

０８０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５９％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胡小龙先生落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发出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第

１１

天――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胡小龙先生获悉并通知公司其将于近期调往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股东）任

董事长，如胡小龙先生正式调往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将影响其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截止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胡小龙先生尚未

接到任何正式调令。

公司董事会将于近期重新提名一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４

） 选举王远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王远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陈黎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陈黎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刘建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刘建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３

）选举彭继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彭继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４

）选举舒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舒跃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５

）选举向奇志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向奇志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６

）选举夏正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夏正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７

）选举周靖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周靖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李敏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李敏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

、选举汪洁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汪洁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３

、选举杨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杨虹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

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宋文文 李赛男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六、备查文件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８月２３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接受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基于公司已作出如下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

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

为出具法律意见，我们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１

、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２

、出席会议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身份证明文件等。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

规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湖南省怀化

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

３

栋）如期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本

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８

名，均为公司董

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

９１

，

２１７

，

６２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５．４６ ％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

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在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题进行了审议，采取现

场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

票、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

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李荣

（盖章） 律 师： 宋文文

李赛男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